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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台灣近年愈趨頻繁且嚴重的天然災害，奪走眾多國人的性命，並造

成龐大的經濟損失。當重大災害發生後，緊接而至的救援行動，除了搶

救受害者、避免二次災害發生外，重點工作即安置受災戶。此時若救援

物資無法迅速、有效地滿足災民的需要，爾後社會將付出更大的成本代

價。 

災害防救法中天然災害係指有關風災、水災、震災、旱災及寒害等

之非人為災害，當天然災害發生，除造成橋樑毀壞或聯外道路中斷，人

民的生命財產受威脅外，亦常發生糧食及民生用品供應短缺之問題，而

鄉、鎮、市公所為防救災之第一線指揮作業機關，本方案可提供鄉、鎮、

市公所對於天然災害管理 4 階段中民生物資儲備調度運作有所遵循參考

之依據，強化對民生物資儲備及調度運作能力。 

貳、適用範圍： 

本方法適用於鄉(鎮、市)公所於天然災害發生時對於民生物資於各項

災害之減災、整備、應變、復原等各階段作業。 

參、相關法令規定： 

本方案主要根據災害防救法、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物力調查實施

辦法、民防法、社會救助法等法令及災害防救基本計畫之規定編撰。 

肆、名詞定義： 

一、民生物資： 

主要為食品及生活用品物資兩大類。 

二、安全存量： 

安全存量之設定係為因應天然災害發生時緊急應變之需求而設定。 

1、依危險區域特性，糧食及民生用品儲存原則如下： 

（1）農村、偏遠地區： 

災害發生後，考量主要公共設施如道路、水電等之搶通復原所

需時間，救濟物資以 3 日份為安全存量。但公所得依地區所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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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災害潛勢類型，因地制宜訂定糧食儲存日數或運用開口契約輔助

相關民生物資備災。 

（2）都會、半都會地區： 

甲、交通便利、物資運補較為迅速者，救濟物資以 2 日份為安全存量。 

乙、公所每年儲備之安全存量至少需包含保全對象或預估可能受災人

數之人口數量。保全對象範圍，由公所依聚落人口數及災害潛勢

類型因地制宜定之。 

2、救濟物資儲存原則如下： 

（1）食品類： 

(1)食米：每人每日以 0.4 公斤計算(可視為「每人日消耗量」)。 

(2)飲用水：每人每日以 4 公升計算(可視為「每人日消耗量」)。 

(3)其他如罐頭、奶粉(嬰兒、成人)、餅乾口糧等，均應至少儲備保全

對象之人口數量所需。 

（2）寢具類： 

帳篷、睡袋、毛毯或棉被等，均應至少儲備保全對象之人口數

量所需。 

（3）衣物類： 

可視實際需要酌量購置或配置。 

（4）日用品類： 

牙刷、牙膏、衛生紙、衛生棉、尿布或尿褲、急救箱、手電筒及

電池及防疫用品等，均應至少儲備保全對象之人口數量所需。 

（5）儲備場所： 

儲備場所包括實際設置存放民生物資之場所及與公所簽訂契約

商店。 

三、預估可能受災人數推估： 

以(區域人口數X 0.34)估算之。(參考「災害風險管理」(林怡君，2010，

對臨時收容人數之估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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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權責單位： 

由於公所屬於防救災指揮體系的第一線，減災階段以管理民生物資

儲備處所、商店之業務單位為主，社政課為輔；其他階段則以社政課為

主，管理民生物資儲備處所、商店之業務單位為輔。 

陸、作業程序： 

整個作業程序包括減災、整備、應變、復原四階段之各項作業，各

階段之主要作業說明如下。 

一、減災階段： 

公所於減災階段主要工作為檢討修訂災害管理民生物資儲備及調度

運作方案、依縣府提供資源補充各儲備場所需要之物資、定期管理各儲

備場所之民生物資儲備作業之執行。 

1、建立物資儲放場所及管理機制： 

（1）建立物資儲備場所管理辦法，救災物資指定專人管理儲存物品登錄、

張貼品名、保存年限等標示（災害救濟物資標示標籤如附件 1）。 

（2）建立各區之儲備等級，並計算各種物資安全存量，其中安全存量=安

全存量天數×每人日消耗量×預估可能受災人口數。 

（3）建立鄉層級之物資儲備場所及物資儲備清單。 

（4）規劃選定大型避難收容所之位置，並具有物資儲放空間。 

（5）規劃救災演練及修正檢討本方案，建立公所災害防救民生物資儲備調

度工作自評表。 

（6）選定境內販賣民生物資之廠商，與其簽訂災害救助協定。 

（7）建立定期清查之管理辦法。 

2、定期清點物資核對清冊： 

（1）為因應不可預測災害發生之原因，公所於每年每季第一個月定期清點

儲備場所中物資之種類及數量，以利災害發生時能緊急因應災區之需

求。 

（2）建立各儲備場所清點核對表，並清點物資種類及數量，包括檢查人簽

名、檢查日期、物資名稱、單位、預估存量、實際數量、放置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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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放日期、有效日期、報廢與否、說明等如附件 2。 

（3）防汛期開始前，彙整各儲備場所、避難收容所及廠商之儲存物資清冊， 

並陳報社會處備查。 

3、判斷是否滿足最低儲備標準： 

（1）統計各村最新當月之人口，預估可能受災人口數。 

（2）平時定期清點，並配合全鄉之預估可能受災人口數、儲備等級原則評

估儲備量是否足夠。 

4、向縣政府提報需求： 

當公所評估儲備量不足時，通報縣政府災防辦，請求補助支援。 

5、補充不足物資： 

根據縣政府補助物資，於各儲備場所進行民生物資分類儲放管理。 

二、整備階段： 

公所於整備階段主要工作為統計各儲備場所民生物資儲備種類及數

量、依各儲備場所之需求補充其安全存量。本階段適用於可預測天然災

害可能發生時（如颱風發布海上警報時），對於不可預測之天然災害（如

地震）則直接進入應變階段。 

1、判斷是否滿足最低儲備標準： 

（1）啟動時機：當天然災害可能發生時(如海上颱風警報發出時)。 

（2）根據氣象局提供氣象資料，判斷災害可能影響範圍及等級，及歷次救

災民生物資消耗量，評估本鄉之民生物資儲備量是否足夠。 

2、向縣政府提報需求： 

當公所評估儲備量不足時，應立刻通報縣政府災防辦，請求補助支

援；如果儲備量足夠，則靜待各村需求提出因應。 

三、應變階段： 

公所於應變階段主要工作為根據災區需求進行物資發送、統計、管

理等工作。 

1、接收災區基本資訊及物資需求資訊： 

（1）接收災區基本資訊，如果有提出物資需求資訊，則啟動民生物資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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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 

（2）利用電話、傳真、手機或衛星行動通訊裝置，詢問確認災區狀況，如

災區型態、災害範圍、受災人數等資訊。 

（3）隨時更新災區物資供需統計表，如附件 3。 

（4）根據提報災區位置，各單位應迅速提供下列資訊： 

(1)應變中心：  

根據災區位置判斷災區型態，準備對策。 

(2)民政課： 

提供災區可能之災民年齡層及人數。 

(3)社政課： 

提供本鄉之民生物資備災倉庫位置、物資種類和數量、歷次民生物

資消耗量。 

(4)建設課： 

提供交通狀況及搶通時程。 

2、統計各災區物資需求資訊： 

需匯整統計各災區物資需求種類及數量。 

3、判斷各災區可支撐天數： 

（1）根據各災區提報之災情【道路狀況及搶修時程、物資需求量、人口數

(包括遊客)與各村之儲備量】進行評估。 

（2）如果災區可支撐至災害過後，則不需提供物資；如果災區物資儲量不

足，則進行調度支援。 

4、不需提供物資時之處理方式： 

回覆災區負責人時，需說明無需提供物資之原因(災害持續時間、當

地物資可支撐時間、道路搶修完成時程等)，並請其持續注意災情。 

5、計算提供各災區 N 日需求物資種類、數量： 

根據災情【道路狀況及搶修時程、人口數(包括遊客)及其提出之物資

需求】 計算至道路搶通或災害過後為止所需之物資種類及數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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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評估全鄉總存量： 

（1）依災害持續時間及災區可能之需求量，評估全鄉之存量是否足夠支撐

至災害過後。 

（2）如果足夠則持續注意總量之管理；如果不足，則準備表列物資需求種

類及數量。 

7、向縣府提報需求： 

根據各災區物資需求預估統計表，如果顯示物資需求量大，公所無

法處理，需向縣政府提報物資需求，請求協助募集或協調其他縣市調度

支援。 

8、物資匯集作業： 

（1）成立救災物資匯集中心，指定固定場所做為指揮中心、物資募集站， 

由專責人員(建議課長級以上)擔任指揮官，以統籌分派調度等工作。 

（2）對接收物資進行分類、整理、統計等工作。 

（3）彙整統計每日之代收賑災物資及捐款總表，翌日上午送鄉長室、社政

課各一份，另登載於網站公告周知，並於募集作業截止後總彙整。 

9、表列災區物資需求資訊及配送順序： 

（1）依物資需求迫切性(可支撐天數最少)， 表列各災區配送物資順序及各

災區所需物資之種類和數量。 

（2）依配送順序及縣府配送方式提供物資予各災區。 

10、災區收受單一窗口（避難收容所、災區負責人）： 

（1）建立災區收受單一窗口，如提供給各村則以村長辦公處為窗口；如直

接提供災區則以申請人為主要負責人；如避難收容所則由管理人負責

或由災民推派之。 

（2）單一窗口需負責物資接收清點、發放、記錄等工作。 

四、復原階段： 

公所於復原階段主要工作為統計災害發生期間民生物資之總消耗量，

以供日後評估參考， 並進行本方案檢討及修正，以因應未來災害之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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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物資統計作業： 

（1）統計災害發生期間各類物資消耗量，以供下次物資需求量評估參考。 

（2）將資料彙整之後通報縣政府災防辦及社會處，以作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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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伸港鄉公所災害救濟物資標示 

品名 米 

內容 白米 

單位 1 公斤／公斤 

數量 360 

有效期限 至 112 年 9 月 30 日 

備註  

註：有時效性之食品類以紅色紙印製標示無時效性之物資類以黃色紙印製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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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伸港鄉公所儲備場所物資清點核對表 

物資名稱 單位 

數量 
有效 

日期 
儲放 

日期 
放置位置

符合規定 
報廢 

與否 
說明 預估 

數量 

 

實際 

數量 

 

      
□符合 

□不符合 

□報廢 

□保留 
 

      
□符合 

□不符合 

□報廢 

□保留 
 

      
□符合 

□不符合 

□報廢 

□保留 
 

      
□符合 

□不符合 

□報廢 

□保留 
 

      
□符合 

□不符合 

□報廢 

□保留 
 

場所名稱：                                檢查人：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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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伸港鄉公所災區物資供需統計評估表 

災害名稱  填表人  

災區名稱/地址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時 分 連絡電話/手機  

申請人/負責人  

物資接收地址  

受災人數 例：10 人 ( 6 大 、 4 小) 

預估受困天數 例：3 天 以道路搶修日期減去目前日期預估 

供需統計 

物資名稱 目前存量數 日消耗量 尚可支撐天 需求量 

例：米 

(0.4 公斤/人天) 
8 公斤 (0.4x10=4)公斤/天 (8/4=2)天 ((3-2)x4=4)公斤 

例：飲用水 

(4 公升/人天) 
120 公升 (4x10=40)公升/天 (120/40=3)天 ((3-3)x40=0)公升 

例：嬰兒奶粉 

(500 公克/人天) 
3000 克 (500x4=2000)克 (3000/2000=1.5)

天 
((3-1.5)x2000=30

00) 克 

     

     

     

     

     

     

註：本表建議每日填寫，填寫後由公所彙整全鄉翌日所需物資，以利進行物資調配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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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本鄉 112 年 3 月各村人數統計表 

村里名稱 鄰數 戶數 
人口數 

男 女 合計 

曾家村 16 534 1032  965  1997  

蚵寮村 18 387 664  647  1311  

埤墘村 15 557 910  950  1860  

溪底村 15 728 1313  1258  2571  

泉州村 16 682 1173  1155  2328  

泉厝村 14 420 724  720  1444  

海尾村 13 552 1081  1049  2130  

全興村 16 582 1022  994  2016  

定興村 19 879 1598  1494  3092  

新港村 22 1935 3091  3219  6310  

什股村 25 930 1549  1493  3042  

大同村 21 1107 1778  1824  3602  

七嘉村 14 1046 1897  1848  3745  

汴頭村 16 692 1335  1305  2640  

總計 240 11031 19167  18921  38088  

 

註：預估可能受災人數推估：區域人口數X 0.34估算=38088*0.34=1295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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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本鄉老人文康活動中心（收容及物資儲備場所） 

一、避難收容處所整備調查表(A) (請各避難收容處所管理單位填寫) 

處所名稱 伸港鄉老人文康活動中心 填表日期：112.1.11 

地址 彰化縣伸港鄉忠孝東街50號 填表人：李宛穎 

TWD67座標  X：________  Y：________ 

管理人資訊1 姓名：李宛穎 聯絡電話：04-7985657 

管理人資訊2 姓名： 聯絡電話： 

管理人資訊3 姓名： 聯絡電話： 

建物層數及適

用災害類別 
樓層： 4層樓 

適用災害類別(可複選)： 

■水災 ■地震 □毒化物 □坡地 

□其他(         ) 

設施狀況 

1.照明通風： 

2.盥洗衛浴： 

3.通訊設施（含室內電話、無線電及衛星電話）： 

4.電腦及周邊設備 

5.不斷電設備 

6.其他設備 

面 積 ( 可 收 容

樓層合計) 
536平方公尺 

收容人數 約50人 

環境調查 

橋樑道路斷裂： 

■否   

□是：□(1) _________（路名）路：K+______～K+______ 

     □(2)橋：_________（橋名） 

其他危險潛勢： 

■否   

□是：□崩塌   □山洪   □其他_________ 

緊急聯絡人員

及聯絡方式 

聯絡人：□村里長   ■村幹事   □其他：_________ 

聯絡方式：■廣播  □簡訊  □口頭告知  □其他：_______ 

集結點：□村辦（地址：            ）□學校（校

名：                    ） 

■其他：各村社區活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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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報對象：■公所民政課   □縣府民政處  □其他 

附近交通設施 (最近之大眾交通運輸，如公車站、火車站、高鐵站等)公車站 

災民至避難處

所方式 

■自行前往 

■公所協助 

□縣府局處協助(局處名稱：                        ) 

□民間團體協助(民間團體名稱：                         )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補充事項  

避難收容處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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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避難收容處所整備調查表(B) (請各避難收容處所管理單位填寫) 

處所名稱 伸港鄉老人文康活動中心 填表日期：112.1.11 

地址 彰化縣伸港鄉忠孝東街50號 填表人：李宛穎 

檢查項目 
檢查結果 

處置狀況 
正常 故障待修 

供

水

系

統 

水壓 V   

水管、水龍頭等有無漏水

或不通情形 
V   

排水功能是否良好 V   

飲用水設備是否正常且

水質是否良好 
V   

供

電

系

統 

總電源開關可否正常運

作 
V   

燈管及照明設備是否正

常 
V   

插座線路等有無漏電或

不通之情形 
V   

路燈是否維護良好   非管理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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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避難收容處所物資調查表 (請各避難收容處所管理單位填寫) 

處所名稱：伸港鄉老人文康活動中心 填表日期：112.1.11 

地址：彰化縣伸港鄉忠孝東街50號 填表人：李宛穎 

項次 品名 規格 數量 
保存期限 

（民國年/月/日） 
備註 

1 
已 訂 定 112 年 度

開口契約 
    

2      

3      

4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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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伸港鄉老人文康活動中心避難收容處所 

災害名稱： 開設日期： 

收容日期 
男性(人) 女性(人) 

總收容人數 
0-14歲 14-65歲 65歲以上 0-14歲 14-65歲 65歲以上 

目 前 無 開

設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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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伸港鄉老人文康活動中心避難收容處所 

災害名稱： 開設日期： 

發放日期 品名 單位規格 發放數量 備註 

目 前 無 發

放紀錄 
    

     

     

     

     

     

     

(歷年若有多次開設紀錄，本表可複製使用。原則上每一次開設紀錄均填寫一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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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本鄉 112 年保全對象清冊 

村里 姓名 地   址 電    話 

什股村 廖○南 什股路 2*號 04-7983*** 

海尾村 林○呈  海尾路 7*號  04-798-9*** 

蚵寮村 薛○發 蚵寮路 1*號 04-7990*** 

大同村 柯○平 福安路 7*號 
04-7998*** 

0986-587*** 

汴頭村 辛○和 汴頭路 1*號 0963-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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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彰化縣伸港鄉公所因應天然災害緊急救濟物資供應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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